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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法学界提出了领域法学研究理论以来,对领域法学知识的探索和争论就越发激烈。在这一领域中,有三个核心问题始终是需要研

究和关注的重点。分别是：领域法学是什么？领域法学为什么？领域法学主要是做什么？领域法学是一种对主题意识的研究方式,对于新时代

中国法学理论项目研究和发展有着显著积极影响。为此,本文就将对领域法学研究的三个核心问题展开详细研究好额论述,希望对这项工作的开

展提供有效帮助。 

[关键词] 领域法学；核心问题；研究 

 

在领域法学概念提出以后,逐渐受到了法学界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全面

重视,但与此同时,很多领域都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一些疑惑。比如领域法学

的概念和方法论最初是由财税法学者提出,那么这项工作研究的目的是否

在于财税法的构建或是希望建立独立学科？这一理念的提出会不会对传

统部门法和学科体系发展造成严重影响？我们只有对这些问题的误区进

行解决,才能帮助人们对这项工作有着更准确的认识,实现社会发展水平

的稳定提升。 

1 领域法学是什么——方法论的基本立场 

法学中任何概念的形成都需要借助清晰、严谨的论证方法作为基础。

而领域法学是一项以问题为导向,将特定经济社会领域的法律现象作为研

究对象,对多种研究形式进行集中地一种整合性、开放性、应用性学科体

系。首先,领域法学本身属于一种问题导向的逻辑思维。换言之,任何被称

为领域法学的领域,其实都是经济发展背景下衍生出的一种重要法律关系,

比如互联网、人工智能、体育和文化事业等等,这些问题都是当前政府工

作中最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其次,领域法学属于典型化研究方法
[1]
。领

域法学将领域作为基础研究对象,通过对当前部门法理论、思想的应用,

可以对特定的经济社会生活实践进行更有效的分析与探究,从而针对当前

工作选择更为合理的调整模式和应对手段,在对理论进行丰富的基础上,

更好的推进国家法治建设。最后,领域法学属于一种先进的研究方法。不

管是在法教义学还是社科法学领域中,研究方法的主要目的就是对法律现

象呈现的社会实践问题进行改造,但是研究方法仍然需要构建具体的问题

和方法。总而言之,不管是在哪种的研究方法应用中,最终的工作目的都是

对实践问题进行解决,因此在这一领域中,领域法学是研究方法的方法论。 

2 领域法学为什么——功能论的视角 

法是可实现的一种行为规制手段。其一,法是一种能确保根据规范化

程序进行落实的一种行为秩序。其二,在本质上而言,法是需要在实践环节

中不断实现具体化的行为规制。法的功能在于其有着极为稳定和固有的内

在属性,法律人需要对法的功能进行掌握,尊重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对法的

功能进行准确表达。在当前经济社会工作中,市场经济实际上就是法制经

济,不管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钓鱼执法现场还是互联网数据在民事财产中的

法律地位,都需要将具体的行为纳入到法律轨道上。同时,国家在进行现代

化建设的过程中,还要始终将现实存在的问题作为基础工作导向
[2]
。具备

高度问题意识和实践品性的领域法学,主旨功能也是当前法学领域中最关

键的工作任务之一,所以领域法学在实际工作中更应该始终坚持方法论的

工作立场,只有站在方法论的高度上进行问题研究,才能用更准确的功能

学理论思维,实现对问题的有效解决。 

3 领域法学主要是做什么——重点领域和前瞻性问题 

目前时代最主要的工作特征就是,法律问题已经不仅仅再以部门法的

形式出现,而是任何现实世界的法律问题都可以实现跨部门法边界处理,

这一过程中也需要对跨领域的综合法学知识进行掌握,只有这样才能对更

多的综合法学知识体系进行有效应对。对于目前比较复杂或是新兴领域来

说,领域法学在对其工作规律进行研究的过程中需要借助跨法部门、学科

的研究方法,从而在对客体和框架进行明确的同时,用不同的工作层面对

结构化问题进行有效研究。但是作为新世纪下的领域法学新思维,我们在

实际工作中仍然需要对两种趋势误区进行分析,首先,对法部门趋势的弱

化。传统法部门或是法体系是法学理论在多年研究中通过经验积累形成的,

其中涵盖了不同法部门的知识框架,尤其是可以将法学价值观展现的更为

精准和清晰
[3]
。所以在领域法学研究过程中,更需要对法部门、学科的既

定理论进行掌握,只有这样才能更准确的实现法律现象的认知。其次,泛领

域化趋势。领域法学更注重对方法和品性的研究,因此在国家法律建设过

程中,我们也需要加强对该领域的综合研究和分析,否则实质性工作必然

会受到影响,甚至引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作为一种新兴、交叉领域对法学知识的结合,这项工作的开

展与传统部门法学之间还能有效发挥互补性优势。领域法学本身就是一种

方法论,如果站在不同维度上对这项工作进行分析,所得到的工作效果也

具备显著差异。希望在三个核心问题研究过程中,能对领域法学工作的开

展提供有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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